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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秦川大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9 月 26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8 月 22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宁强县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陕西省秦川大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宁强县人

民法院发出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陕 0726 民初 1125 号)，宁强县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对陕西省羌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陕西省秦川大厨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张明耀、袁文娇、黄宗炫合同纠纷案件做出一审判决。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陕西省羌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红武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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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陕西省秦川大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明耀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张明耀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袁文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股东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黄宗炫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股东、张明耀一致行动人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8 年 11 月 21 日，原、被告依法签订《扶贫基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

该协议约定了合作方式，投资额度、项目及占股比例，资金使用管理，投资期限

及分红方式，抵(质)押或担保，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等。合同明确原告向被告

秦川大厨公司投入扶贫基金 300 万元，用于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原材料采购，且原

告占有被告秦川大厨公司 8.8%股权(原告不参与被告秦川大厨公司的生产经营活

动，对其生产经营的盈亏不承担责任，且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原有债务及新增债务

与原告无关)原告投资期限为 3 年，其中第 1-2 年为投入期，第 3 力回收期，在

投资第 30 个月、36 个月，原告分别收回投资本金 150 万元、150 万元，第 36

个月全部收回分红与本金，同时退出所持被告秦川大厨公司股权。被告秦川大厨

公司向原告分红方式为:扶贫基金到共管账户之日起，原告每年按照投资额度的

7%获取固定分红(每季度 5.32 万元)，由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在每季度末月 20 日前

将本季度分红资金打入原告指定账户。被告张明耀、黄宗炫及股东陈春平、张金

彦、张分队将持有被告秦川大厨公司 9.6%股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协议签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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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后，原告积极履行协议并将扶贫基金 300 万元打入原告与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共

管账户。2020 年 9 月 18 日，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因准备进行新三板挂牌上市向原

告提出股权质押解除申请,原告考虑到被告秦川大厨公司的发展,经研究同意了被

告秦川大厨公司股权质押解除申请并进行实际履行。后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为《扶贫基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的 300 万元投资金再次

向原告申请借款，经原告审批同意后，原、被告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依法签订《借

款合同》，约定借款日期、期限、利息及违约责任、质押担保等按照《扶贫基金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继续执行，同时与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张明耀、袁

文娇、黄宗炫签订《借款补充协议》《股权质押协议》作为对《借款合同》及《扶

贫基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补充。《借款合同》《扶贫基金项目投资合作

协议书》《股权质押协议》的内容为:2018 年 11 月 21 日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向原告

借款 300 万元,借款期限 3 年，借款利息为年利率 7%，被告张明耀、袁文娇、黄

宗炫对 300 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将《扶贫基金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书》涉及的款项清偿完毕，未按《借款合同》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尚

欠本金 300 万元、2021 年 9 月 21 日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的利息 42.56 万元，依

据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金 15 万元，合计 357.56 万元。被告张明耀、袁文娇、黄

宗炫作为质押担保人，在担保责任内理应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羌州控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秦川大厨公司

偿还借款本金 300 万元，支付自 2021 年 9 月 21 日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的利息

42.56 万元，自 2023 年 9 月 21 日起以 7%的年利率承担该借款的利息至本金清偿

完毕时止，承担违约金 15 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张明耀、袁文娇、黄宗炫

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质押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8 年 11 月 21 日，原、被告依法签订《扶贫基金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了合作方式，投资额度、项目及占股比例，资金使用

管理，投资期限及分红方式，抵(质)押或担保，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等。合同

明确原告向被告秦川大厨公司投入扶贫基金 300 万元，用于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原

材料采购，且原告占有被告秦川大厨公司 8.8%股权(原告不参与被告秦川大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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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其生产经营的盈亏不承担责任，且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原有

债务及新增债务与原告无关)原告投资期限为 3 年，其中第 1-2 年为投入期，第 3

力回收期，在投资第 30 个月、36 个月，原告分别收回投资本金 150 万元、150

万元，第 36 个月全部收回分红与本金，同时退出所持被告秦川大厨公司股权。

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向原告分红方式为:扶贫基金到共管账户之日起，原告每年按

照投资额度的 7%获取固定分红(每季度 5.32 万元)，由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在每季

度末月 20 日前将本季度分红资金打入原告指定账户。被告张明耀、黄宗炫及股

东陈春平、张金彦、张分队将持有被告秦川大厨公司 9.6%股权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协议签署生效后，原告积极履行协议并将扶贫基金 300 万元打入原告与被告

秦川大厨公司共管账户。2020 年 9 月 18 日，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因准备进行新三

板挂牌上市向原告提出股权质押解除申请,原告考虑到被告秦川大厨公司的发展,

经研究同意了被告秦川大厨公司股权质押解除申请并进行实际履行。后被告秦川

大厨公司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为《扶贫基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的 300 万元

投资金再次向原告申请借款，经原告审批同意后，原、被告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依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日期、期限、利息及违约责任、质押担保等

按照《扶贫基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继续执行，同时与被告秦川大厨公

司、张明耀、袁文娇、黄宗炫签订《借款补充协议》《股权质押协议》作为对《借

款合同》及《扶贫基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补充。《借款合同》《扶贫基

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股权质押协议》的内容为:2018 年 11 月 21 日被告秦川

大厨公司向原告借款 300 万元,借款期限 3 年，借款利息为年利率 7%，被告张明

耀、袁文娇、黄宗炫对 300 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秦川大厨公司将《扶

贫基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涉及的款项清偿完毕，未按《借款合同》履行还款

付息义务,尚欠本金 300 万元、2021 年 9 月 21 日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的利息 42.56

万元，依据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金 15 万元，合计 357.56 万元。被告张明耀、袁

文娇、黄宗炫作为质押担保人，在担保责任内理应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三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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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条。第六百六十八条、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

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陕西省奏川大厨食虽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肤西羌州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偿还借款本金 300 万元，支付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按照年利率 7%计算的利

息至本全全部偿还完毕时止，并承担违约金 15 万元; 

二、被告张明耀、袁文娇、黄宗炫以质押的被告陕西省秦川大厨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9.6%股权份额(张明耀 4%.袁文娇 3.9%.黄宗炫 1.7%)对第一项义务承担赔

偿责任 

上述义务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0800 元，由被告陕西省秦川大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张明耀承

担。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已停工停产，本次判决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账面资金不足，预计无法承担本次判决应支付的款项，如未来无法达成

和解，原告继续推进执行程序，可能导致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成为失信被执行

人。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积极筹措资金，推进和解或债务重组，

并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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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宁强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陕 0726 民初 1125 号 

 

 

陕西省秦川大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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